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公務車輛購置及租賃作業要點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7 年 05 月 2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23日臺北市政府（107）府授秘總字第 1073006502號函訂定全

文 17點；並自函頒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稱本府）各機關、學校（以下稱各機關）因公購置及租賃車輛，依本

    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各機關各類公務車輛，除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且供公務使用之特

    種車外，以不再購置為原則。

三、各機關處理員工因公外出交通需求，應按下列優先順序辦理：

    （一）利用大眾運輸工具自行往返並得依相關規定報支交通費，但遇下列事由得申請派

          車：

          1.奉派臨時處理急要公務或緊急事故。

          2.執行連續多點之密集公務活動。

          3.載運重要或大型財貨器械。

          4.執行戒護、非預告之調查或稽查等特殊勤務。

          5.公出起迄地點之一，距最近大眾運輸停靠站點逾一公里，或候車間隔逾三十分

            鐘，交通不便。

          6.多人採共乘方式同時公出。

          7.接待公務貴賓。

          8.經機關首長核准之團體活動。

    （二）前款派車申請，應運用現有車輛加強集中調派，遇車輛不敷調派，或經大眾運輸

          到達當地停靠站點後有前款各目情形者，得視必要情形報支短程計程車資、以即

          租即還方式租用車輛，或協調本府相關機關採跨機關調派車輛方式相互支援。

    （三）經依第一款、第二款處理，尚有全年用車日數機車達九十六日以上、其他車輛達

          一百二十日以上之常態用車需求，得移撥依第四點刊登於本府機關易物網之閒置

          或低度使用車輛。

    （四）無適當車輛可移撥，得按年度檢討現有各類車輛配置分布及充分運用情形，並參



          據以往用車頻率及里程紀錄分別以購置、租賃車輛方案進行年度成本效益分析後

          ，擇符合業務需求且較經濟者辦理，屬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者並應將搭乘計程

          車方案納入效益分析，但購置或租用機車、供公務使用之特種車，得免進行年度

          成本效益分析。

    各機關依前項第二款報支短程計程車資，得視不同業務之實際交通需求設定一般業務及

    各特定業務每趟短程計程車資報支上限，經機關首長核定後依限辦理，惟不得因搭乘多

    元計程車致增加支出費用。

    各機關依第一項第二款後段協調本府相關機關採跨機關調派車輛方式相互支援，除另有

    協議外，由該支援車輛及駕駛所隸機關逕予處理相關管理事宜及費用負擔為原則。

    各機關依第一項第三款移撥車輛，其排氣量不受第六點第二款第三目、第三款第三目之

    限制，但應以平價實用車款為限，且該移撥車輛不納入各機關車額數，於報廢後仍有購

    置需求，應循增購程序辦理。

    各機關依第一項第四款進行年度成本效益分析，購車或租車，得將車輛購租及管理維護

    、油料能源、外僱專責駕駛人力等成本納入，其中購置車輛年度成本得以購車款加計使

    用十年之稅費、養護費、保險費等費用後攤提計算；計程車得參據以往用車頻率里程依

    當地政府公告計程車費率估算。相關成本計算期間未滿一年者，按實際月份比例計算。

四、各機關應按年度清查現有車齡滿一年以上而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各種車輛，其認定標準如

    下：

    （一）閒置車輛：年度行駛里程未達一千公里之各種車輛（含專用車、機車、特種車）

          。

    （二）低度使用車輛：

          1.機車年度行駛里程未達三千公里，或平均每月行駛使用日數未達八日以上者。

          2.其他車輛年度行駛里程未達六千公里，或平均每月行駛使用日數未達十日以上

            者，但供公務使用之特種車得由各一級機關依業務情況另訂適當標準。

五、各機關經年度清查有閒置或低度使用車輛者，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年度閒置車輛，或年度行駛里程未達各低度使用車輛所定里程百分之五十之車輛

          ，除經本府專案核定處理方式者外，應由該機關於次年三月中旬至六月底期間，

          刊登於本府機關易物網供其他機關辦理移撥徵詢作業。

    （二）其餘車輛，由機關擇下列方式處理：



          1.由機關事務單位集中調派並宣導同仁適度使用。

          2.協調相關機關以跨機關調派方式提增使用率。

          3.刊登於本府機關易物網供其他機關辦理移撥徵詢作業。

            有前項情形之機關，並應將各車輛造成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原因及處理方式，於

            次年一月底前送交直屬一級機關列管（本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由本府教

            育局列管、各區公所由本府民政局代為列管），並由各一級機關於二月底前提

            報本府備查。

    各一級機關應持續追蹤各列管車輛之處理情形，同機關同一車輛兩度符合第一項第一款

    情形，應由所列管一級機關將責任檢討結果報本府核備，本府並依其數量核減該機關同

    類車種車額數。

    各機關刊登於本府機關易物網之車輛，應逐車敘明車況堪用情形、油耗表現、車齡、累

    計行駛里程、待補繳稅費金額、待修項目估價情形，並附車輛內裝、外觀相關照片。

六、各機關依第三點檢討結果以購置車輛較符合業務需求且較經濟者，應依各年度本市地方

    總預算編製要點規定將相關計畫及資料送本府主計處組成專案小組先期審查，其審查原

    則如下：

    （一）供公務使用之特種車：

          1.現有車輛符合第十一點相關報廢條件者，得以民國一百零七年底同類車種既有

            車額數，併計前點第三項本府核減車額數檢討結果，依實際需求逐年汰換。

          2.其他情況之增購或汰換，本精實原則核實審查。

    （二）專用車：

          1.各一級機關副首長、員額未達七百人二級機關首長，原配置之專用車於車輛報

            廢或撥予第二目人員使用後，不得汰換，或借用、移撥機關現有車輛或他機關

            車輛。

          2.市長、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級機關首長、各區區長、本市市立大

            學校長、員額達七百人以上二級機關首長，現有專用車符合第十一點相關報廢

            條件者，如經依第五點徵詢後確無適當閒置或低度使用小客車可移撥，得撥用

            該機關及所屬機關前目人員現有專用車替代。如因情況特殊確有購置必要，應

            於先期審查階段一併由機關自行專簽報經本府核准方得辦理。

          3.前目購置專用車經本府核准者，市長得購置排氣量二千五百 CC以下小客車；副

            市長、秘書長得購置排氣量二千 CC以下小客車；其他人員得比照第三款第三目

            規定購置小客車。



    （三）其他車種：

          1.不得增購或汰換，亦不得常態供專用車使用，如因情況特殊確有購置必要，擬

            購置車種應符合第二目、第三目所定原則。

          2.購置機車應以電動機車優先，如購置電動自行車，應配有里程表並追蹤紀錄使

            用效益。

          3.購置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如無其他特殊需要或特殊路況使用需求，應以能

            源效率二級以上排氣量一千六百 CC以下之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為限，並以五

            門掀背式車款為主，以利車內空間多功能運用。如歲出額度足敷容納，得購置

            電動車等新能源車款。

七、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應於各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所定公務車輛編列標準範圍內，辦理

    包含該車輛所需各項配備之採購，但業務上有特殊需求專案報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

八、各機關應依預算書所列車種辦理購置事宜，但專案報經本府核准變更車種者，不在此限

    。

九、各機關不得勻用各界捐款及外募款項等經費支應購車價款，但得依捐款指定購置或受贈

    供公務使用之特種車，或報經本府核准後辦理其他車種之購置或受贈。

    前項但書所購置或受贈之車輛，不納入各機關車額數，於報廢後仍有購置需求，應循增

    購程序辦理。

十、各機關汰換公務車輛時，購置新車之預算，應分配於舊車使用年限屆滿當月之後。每一

    車輛之預算執行並應在單價標準範圍內為之，不得流入、流出。預算執行如有賸餘，應

    予繳庫；如有不足，報由本府專案核准處理。

十一、各機關公務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堪使用者，得依本府財產管理相關規定辦理財產

      報廢，如車況正常，得酌予延長使用年限：



      （一）機車車齡滿六年，其他車輛車齡滿十五年，但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車齡滿十

            五年者，不得延長使用年限。

      （二）各類車輛行駛里程滿二十五萬公里。

      （三）機車以外各類車輛，行駛里程滿十二萬五千公里，且其車齡大客車滿十二年；

            偵緝（防）車、警用巡邏車、救護車滿七年；其他車輛滿十年。

      各機關公務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財產報廢：

      （一）符合車輛管理手冊第三十九點第二項第三款應報廢情形者。

      （二）配合本府環保政策應予報廢者。

      （三）閒置或低度使用車輛，依第四點刊登於本府機關易物網後無其他機關願意承接

            ，且無其他適當方法處理者。

十二、各機關依第三點檢討結果有因公租用車輛需求者，應依業務需求於機關歲出額度內覈

      實編列預算並予控管，其租用原則如下：

      （一）租用車輛以即用即還為原則，不得全時租用或以短期租約型態變相供長期使用

            ，亦不得將租賃車常態供專用車使用。

      （二）採非即用即還方式租用特定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或雖採即用即還但每月借

            租日數達十八日以上者，於租約期間每輛平均月租金，於未附帶駕駛及油料情

            形下，燃油小客車及二千 CC以下燃油小客貨兩用車不得逾新臺幣一萬元，超過

            二千 CC至二千五百 CC以下燃油小客貨兩用車不得逾新臺幣一萬二千五百元。

      （三）租用車輛相關費用如依車齡或車型等級而異者，應以車齡三年以上車況良好之

            平價實用車款為主，除禮賓及因應臨時或特殊需要之用車外，不得使用奢華車

            款或性能級距超出公務需求必要範圍致增加支出費用。

      （四）租用機車應以電動機車優先，租用其他車輛如歲出額度足敷容納，得租用平價

            實用之電動車等新能源車款。

十三、各機關購置或租賃車輛，得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

      各機關因業務需以租賃車經常行駛相似路線或範圍者，得將年度需用趟次及採購金額

      上限循採購程序辦理；屬短程路線且使用頻繁，得洽計程車業者於特定時段待命排班

      ，遇使用時依約定費率計費。



十四、各機關依本府環保政策成立綠色公務車隊，經本府專案核准購置或租賃電動車等新能

      源車款者，得排除適用本要點相關限制。

      各機關現有燃油機車車齡滿十年者，應儘速辦理報廢汰除，或視預算容納情形逐年報

      廢汰換為電動機車，並應於民國一百十七年底前全數汰除或汰換。

十五、各機關不得租用車輛或使用現有車輛供員工上下班搭乘，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員工奉派處理急要公務，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而由住家緊急前往服

            務單位或出勤地點，或於大眾運輸營業時間外由服務單位或出勤地點前往及返

            回住家。

      （二）依第六點第二款第二目配置有專用車之人員。

      （三）依第六點第二款第一目原配置有專用車之人員，得繼續使用原配置專用車擇一

            接送上班或下班，或經機關核定有需要者得視個別業務情形不受擇一之限制，

            但原配置專用車撥予第六點第二款第二目人員使用或報廢後，應自理通勤事宜

            。

      （四）第二款人員及第三款繼續使用原配置專用車人員，如遇所配置專用車因故無法

            出勤，或為減輕駕駛加班接送其上下班或假日勤務，得依規定報支搭乘大眾運

            輸之相關交通費或短程計程車資。

十六、各機關除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外，不得於其他計畫，或工程、勞務採購契約等，納列提

      供機關使用之車輛，或將前述方式進用之人力移供專責駕駛運用。

十七、各機關以接受補助經費，或以本市各營業基金、非營業特種基金所購置及租賃管理用

      之車輛，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